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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规定了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中使用的术语、分析结果的表述方法、试剂和试剂水纯

度。在制修订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标准时，应遵守本标准的有关规定。

    本标准是对GB/T 6903-1986的修订。

    本标准与GB/T 6903-1986的主要技术差异有:

根据GB/T 1. 1-200。有关规定进行编写

按GB/T 6682的要求重新规定了三级试剂水。

— 增加术语、误差分析和溶液浓度表述的有关内容。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国电热工研究院归口并负责解释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电热工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田利、史庆琳、鲁礼勋、黄善锋。

本标准实施后代替GB/T 6903-1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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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 通则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中通用的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锅炉用水和冷却水的分析方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6682 分析试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15603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3 试验室要 求

3.1 试验室装置

    试验室应配备满足进行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要求所使用的一般仪器、设备和药品。

3.2 试验室环境

    试验室环境应整洁，并有良好的通风设备和防火、防爆安全设施。

    精密试验室应防尘、防震和防电磁干扰，温、湿度符合试验要求。

3.3 仪器

    试验室使用的各种仪器设备应根据不同类别按国家或行业有关规定进行计量检定或校验。

3.4 试验室制度

    试验室应建立能保证试验室正常工作秩序和分析数据可靠性的各种制度。如取样制度、化验操作

制度、药品管理制度、人员培训制度、分析数据的校验和审核制度、各种仪器的维修和使用制度、废液处

理制度及各类分析结果的记录、报表、资料档案的保管制度等。

3.5 使用化学危险品、有毒试剂时的安全防护措施

    使用对人体有毒害的化学试剂时，应按GB/T 15603的有关要求执行。

一般规定

4. 1 锅炉用水和冷却水

    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简称“方法”)中的锅炉用水通常包括天然水、澄清水、软化水、除盐水、

锅炉给水、锅炉炉水、锅炉蒸汽、凝结水等;冷却水一般指工业循环冷却水。

4.2 试 验方法选用

    “方法”中有的分析项目如有两种以上的分析方法时，应根据所测定水质范围和具体条件选用合适

的分析方法。

4.3 试剂纯度

    “方法”中使用的试剂应符合国家标准有关化学试剂规格的规定，其纯度应能满足水、汽质量分析要

求。“方法”中未注明试剂级别的均为分析纯试剂。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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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溶液

    “方法”中使用的溶液，除明确规定外均为水溶液

4.5 空白试验

4.5. 1 在一般的测定方法中，以试剂水代替水样，按测定水样的方法和步骤进行测定，其测定值称为空

白值 用空白值对水样测定结果进行空白校正。

4.5.2 在痕量成分的比色分析中，为校正试剂水中待测成分含量，需要进行单倍试剂及双倍试剂的空

白试验。单倍试剂空白试验与一般的空白试验相同。双倍试剂的空白试验是指试剂加人量是测定水样

所用试剂量的两倍(若酸、碱数量加倍后会改变反应条件，则酸、碱数量可不加倍)，用测定水样的步骤进

行测定。根据单、双倍试剂空白试验的结果对水样测定结果进行空白值校正。具体可按下列(1)一(4)

式表述 :

                                        A,一A* +A} ······························⋯⋯(1)

                                      A双二A水+2A试 ·····························.⋯⋯(2)

                                        A试=A双一A单 ······························⋯⋯(3)

                                        A,k一2A,一A, ······························⋯⋯(4)

    式中 :

    A,— 表示单倍试剂空白的吸光度;

    A双-— 表示双倍试剂空白的吸光度;

    A试— 表示试剂的吸光度;

    A,k— 表示试剂水的吸光度

5 溶液浓度 的表示方法

5.1 物质的里浓度

    指1工溶液中含溶质的物质的量，单位为mol/L。标准滴定溶液、基准溶液的浓度应表示为物质的

量浓度 。

5.2 体积 比浓 度

    指液体试剂与溶剂按一定的体积关系配制而成的溶液，符号为“V，十V”或“稀释V, -V”。凡溶
质是液体，溶剂也是液体的溶液可采用体积比浓度。其中:

— V̀, +V”表示将体积为V;的特定溶液加人到体积为V:的溶剂中;

— “稀释V一V”表示将体积为V 的特定溶液稀释为总体积为V:的最终混合物

    注:特定溶液一般指试剂规格的酸、氨水、过氧化氢及有机溶剂。

5.3 质f浓度

    以单位体积溶液中含有的元素、离子、化合物或功能团的质量来表示的浓度，单位为g/L或其分

倍数 。

5.4 质f分数

    B的质量分数定义为:B的质量与混合物的质量之比，是无量纲量，通常以%,g/kg或其分倍数

表示 。

5.5 滴定度

    指1 mL标准滴定溶液相当于被滴定物质的质量 单位为mg/m工、Fag/mL
    注:滴定度和质量浓度在形式上很相似，但不能把它看成质量浓度，因为这里的质量是指被滴定物质的质量

6 试荆水

6. 1 试剂水指配制溶液、洗涤仪器、稀释水样及做空白试验所使用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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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根据试剂水的质量及制备方法不同，GB/T 6682将试剂水分为三类，见表

表 1 试荆水的类别

项 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pH值(250C) 5.0-7. 5

电导率(250C) 落

pS/cm
0. 1 1.0 5. 0

可氧化物质(以0计) <

mg/L
0.08 0.40

吸光度(254 nm,l cm光程) ( 0.001 0.01

熬发残渣(105士20C) 毛

mg/L
1.0 2.0

可溶性硅(以Si0,计) <

mg/L
0.01 0.02

制备方法

二级水经石英设备蒸馏

或离子交换混床处理后，

用 。.2t- 微孔滤膜过滤

多次燕馏或离子交换 蒸馏或离子交换

6. 3 一级试剂水供痕量成分(Kg/L级)测定使用，二级、三级试剂水供一般分析测定使用。

7 分析结果的表述方法

7. 1 表示分析结果的单位

    使用的单位应为国家规定的法定计量单位。

7.2 分析结果的计算

    根据被测试样的质量或体积、测量所得数据和分析过程中有关的计量关系，可计算试样中被测组分

的含量。在表述分析结果时，应给出计算公式、公式中符号的含义和单位。

7.3 有效数字

    有效数字是实际上能测量得到的数字，通常包括全部准确数字和一位不确定的可疑数字。

7.4 精密度的表示

7.4. 1 重 复性

    在同一实验室，由同一操作者使用相同设备，按相同的测试方法，并在短时间内从同一被测对象取

得相互独立测试结果之间的一致程度。

7.4.2 再现性

    在不同的实验室，由不同的操作者，按相同的测试方法，从同一被测对象取得测试结果之间的一致

程 度。

7.4.3 允许差

    允许差是表达精密度的一种简单直观的方法，它是指同一试样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间允许的最大

误差，即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误差。当95%置信概率时，允许差如(5)̂-(6)式:

                                              I,= 2.83 S, ··················⋯⋯(5)

                                            八 = 2. 83 SR ··················⋯ ⋯(6)

    式 中:

    I,— 重复性测定的允许差，又称重复性限;

    IR— 再现性测定的允许差，又称再现性限;

    S,— 重复性标准偏差;

    SR— 再现性标准偏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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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测定次数

    在一般情况下，应取两次平行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分析结果报告值

    — 当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误差超过允许差，则要进行第三次测量;

    — 当第三次的测定值与前两次测定值的绝对误差都小于允许差，则取三次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

        为分析结果的报告值;

    — 当第三次的测定值与前两次测定值的其中一个绝对误差小于允许差，则取该两数值算术平均

        值为分析结果的报告值，另一测定数据舍去。

    — 当三次平行测定值之间的绝对误差均超过允许差，则数据全部作废，查找原因后进行测定。


